附件4
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联络人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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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技术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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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及职务
	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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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分管负责人为各部门（机构）、或镇（街）主管领导、技术负责人为牵头机构负责人、联络员为主办工作人员。
2.于11月 30 日前，将名单报区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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